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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5239]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和GB/T 20001.10-2014 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文件是按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关于印发<2022年第二批协会标准制订、修订计划>的通知》（建标协字[2022]40号）的要求制定。
请注意文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混凝土结构专业委员会归口。
[bookmark: OLE_LINK1][bookmark: OLE_LINK2]本文件负责起草单位：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本文件参加起草单位：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本文件主要审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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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预拌混凝土技术条件
[bookmark: _Toc31194][bookmark: _Toc30558]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低碳预拌混凝土的碳排放等级、碳排放核算边界及方法、低碳生产技术要求、碳排放核算及管理。
本文件适用于搅拌站（楼）生产的低碳预拌混凝土。
[bookmark: _Toc19660][bookmark: _Toc205]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2589 综合能耗计算通则
GB/T 9142 建筑施工机械与设备 混凝土搅拌机
GB/T 10171 建筑施工机械与设备混凝土搅拌站(楼) 
GB/T 26408 混凝土搅拌运输车
[bookmark: _GoBack]JGJ 63 混凝土用水标准
[bookmark: _Toc7310][bookmark: _Toc12896]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低碳预拌混凝土  low-carbon ready-mixed concrete
在搅拌站（楼）生产的、单方碳排放量低于本文件要求的预拌混凝土。

[bookmark: _Toc3082][bookmark: _Toc30125]4 碳排放等级
低碳预拌混凝土的碳排放等级及代号应符合表1的规定。
表1  低碳预拌混凝土碳排放等级划分
	等级
	E- Ⅰ
	E- Ⅱ
	E- Ⅲ

	碳排放 E
（kg CO2 e/m3），≤
	C20
		136
	169
	188

	
	C25
	166
	195
	219

	
	C30
	199
	213
	240

	
	C35
	208
	228
	267

	
	C40
	242
	273
	305

	
	C45
	267
	288
	329

	
	C50
	308
	341
	373

	
	C55
	344
	377
	404

	
	C60
	360
	390
	430



[bookmark: _Toc27288]5  碳排放核算边界及方法
5.1  预拌混凝土产品碳排放核算边界
预拌混凝土碳排放核算边界从原材料生产、运输以及混凝土生产、运输至交货地点的整个过程中的碳排放。
5.2  预拌混凝土产品碳排放核算方法
5.2.1 预拌混凝土产品碳排放核算，计算公式见式（1）：
……………………………（1）
式中：
	CFPGHG
	——
	产品碳足迹，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当量每声明单位（kg CO2 e/声明单位）；

	CFPi
	——
	每声明单位生产阶段和运输至交货地点的第 i 类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单位为千克（kg），计算方法见式（2）；

	GWPi
	——
	第i类温室气体的GWP值，采用IPCC给出的100年GWP值，见表B.1。


5.2.2 式（1）中每声明单位预拌混凝土产品生产和运输至交货地点阶段碳排放量CFPi应按式（2）计算：
 …………………………（2）
式中：
	CFPA1,i
	——
	产品在原料/能源获取阶段的第i类温室气体排放量，单位为千克（kg），计算方法见式（3）；

	CFPA2,i
	——
	产品在原料/能源运输阶段的第i类温室气体排放量，单位为千克（kg），计算方法见式（4）；

	CFPA3，i
	——
	产品在产品生产阶段的第i类温室气体排放量，单位为千克（kg），计算方法见式（5）。

	CFPA4，i
	——
	产品在运送到交货地点阶段的第i类温室气体排放量，单位为千克（kg），计算方法见式（9）。


5.2.3 式（2）中预拌混凝土产品在原料/能源获取阶段（A1）的第i类温室气体排放量应按式（3）计算：
 ……………………………（3）
式中：
	[bookmark: OLE_LINK11]Mj
	——
	第j种原料或能源的消耗量，单位视原料或能源种类而定，电力消耗量应与电力属性对应；

	CEFi,j
	——
	第j种原料或能源的i种温室气体排放因子，单位视原料或能源种类而定。


5.2.4 原料或能源温室气体排放因子CEFi,j应满足如下要求：
a) 电力排放因子应与电力属性对应；
b) 预拌混凝土的原材料主要包括：水泥、矿粉、粉煤灰、砂(天然砂、机制砂)、混凝土用再生骨料、石、减水剂、水、其他等；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每千克(kgCO2/kg)。原材料的碳排放因子优先采用实测值，若无实测值可采用A.1提供的缺省值。
5.2.5 式（2）中预拌混凝土产品在原料/能源运输阶段（A2）的第i类温室气体排放量应按式（4）计算：
   ……………………………（4）
式中：
	Mj
	——
	第j种原料或能源（仅包含燃料）消耗量，单位为吨（t）；

	Dj,k
	——
	第j种原料或能源（仅包含燃料）的第k种运输方式对应的加权运输距离，单位为千米（km）；

	TEFi,k
	——
	第k种运输方式对应的第i种温室气体排放因子，单位为千克每吨每千米[kg/(t km)]。优先采用实测值，若无实测值可采用A.2提供的缺省值。


5.2.6 式（2）中预拌混凝土产品在生产阶段（A3）的第i类温室气体排放量应按式（5）计算：
 ……………………………（5）
  ……………………………（6）
 ……………………………（7）
 ……………………………（8）
式中：
	
	——
	产品生产阶段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第i类温室气体排放量，按式（6）计算，单位为千克（kg）；

	
	——
	产品生产阶段企业用电产生的第i类温室气体排放量，按式（7）计算，单位为千克（kg）；对于存在预拌混凝土产品，第i类温室气体为二氧化碳。

	
	——
	产品生产阶段企业购入热能产生的第i类温室气体排放量，按式（8）计算，单位为千克（kg）；对于存在预拌混凝土产品，第i类温室气体为二氧化碳。

	
	——
	[bookmark: OLE_LINK12]第j种化石燃料的第k种燃烧方式对应的消耗量，单位为吨（t）或万标立方米（104Nm3）；

	
	——
	第j种化石燃料的平均低位发热量，单位为吉焦每吨（GJ/t）或吉焦每万标立方米（GJ/104Nm3）；

	
	——
	第j种化石燃料的第k种燃烧方式对应的第i种单位热值温室气体排放因子，单位为千克每吉焦（kg/GJ）。

	
	——
	产品生产过程对应第k种电力的消耗量，单位为兆瓦时(MW·h)；

	
	——
	产品生产过程使用的第k种电力对应的第i种单位热值温室气体排放因子，单位为千克每兆瓦时（kg/MW·h）。

	
	——
	产品生产过程对应第k种热力的消耗量，单位为千克(kg)；

	
	——
	产品生产过程使用的第k种热力对应的第i种单位热值温室气体排放因子，单位为千克每吉焦（kg/GJ）。


注：1.燃烧方式包括固定源燃烧和移动源燃烧；
2.电力排放因子应与电力属性对应，包括火力发电和光伏发电。
5.2.7 式（2）中预拌混凝土产品在运送到交货地点阶段（A4）的第i类温室气体排放量应按式（9）计算：
   ……………………………（9）
式中：
	Mj
	——
	第j种原料或能源（仅包含燃料）消耗量，单位为吨（t）；

	Dj,k
	——
	第j种原料或能源（仅包含燃料）的第k种运输方式对应的加权运输距离，单位为千米（km）；

	TEFi,k
	——
	第k种运输方式对应的第i种温室气体排放因子，单位为千克每吨每千米[kg/(t km)]。可采用附录A提供的缺省值，缺省值见表A.2。



5.2.8 预拌混凝土单位产品碳排放量数据应基于可计量的统计期进行统计，一般情况下应以财务年为统计期。
[bookmark: _Toc15024]6  低碳生产技术要求
[bookmark: _Toc99376009][bookmark: _Toc99435387]6.1 设备设施要求
6.1.1 预拌混凝土绿色低碳生产宜选用技术先进、低噪声、低能耗、低碳排放的搅拌、运输和试验设备。设备应符合GB/T 10171、GB/T 9142和GB/T 26408等的相应规定。
6.1.2 预拌混凝土的上料、卸料、计量、搅拌、清洗等生产过程以及办公、生活的电力、能源消耗等应实时记录并留存影像记录。
6.1.3 搅拌站（楼）的搅拌层和称量层宜设置水冲洗装置，冲洗产生的废水宜通过专用管道进入生产废水处置系统。生产废水处置系统可包括排水沟系统、多级沉淀池系统和管道系统。排水沟系统应覆盖连通搅拌站（楼）装车层、骨料堆场、砂石分离机和车辆清洗场等区域，并与多级沉淀池连接；管道系统可连通多级沉淀池和搅拌主机。
6.1.4 处理废弃新拌混凝土的设备设施宜符合下列规定：
1） 当废弃新拌混凝土用于成型小型预制构件时，应具有小型预制构件成型设备；
2） 当采用砂石分离机处置废弃新拌混凝土时，砂石分离机应状态良好且运行正常；
3） 可配备压滤机等处理设备；
4） 废弃新拌混凝土处理过程中产生的废水和废浆应通过专用管道进入生产废水和废浆处置系统。
[bookmark: _Toc313088549][bookmark: _Toc322094723]6.1.5 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应配备运输车清洗装置，冲洗产生的废水应通过专用管道进入生产废水处置系统。
6.2　低碳生产技术要求
[bookmark: _Toc402339322]6.2.1 预拌混凝土低碳生产采用的原材料应选择开采或生产、运输等过程中的碳排放量较低的原材料，预拌混凝土的配合比应在满足性能要求的基础上采用低碳排放的原材料。
6.2.2 经过沉淀或压滤处理的生产废水用作混凝土拌合用水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与取代的其他混凝土拌合用水按实际生产用比列混合后，水质应符合JGJ63的规定，掺量应通过混凝土试配确定。
     2） 生产废水应经专用管道和计量装置输入搅拌主机。
6.2.3 废浆用于预拌混凝土生产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取废浆静置沉淀24h后的澄清水与取代的其他混凝土拌合用水按实际生产用比例混合后，水质应符合JGJ 63的规定；
     2） 在混凝土用水中可掺入适当比例的废浆，配合比设计时可将废浆中的水计入混凝土用水量，固体颗粒量计入胶凝材料用量，废浆用量应通过混凝土试配确定；
     3） 掺用废浆前，应采用均化装置将废浆中固体颗粒分散均匀；
     4） 每生产班检测废浆中固体颗粒含量不应少于1次；
     5） 废浆应经专用管道和计量装置输入搅拌主机。
6.2.4 生产废水、废浆不宜用于制备预应力混凝土、装饰混凝土、高强混凝土和暴露于腐蚀环境的混凝土；不得用于制备使用碱活性或潜在碱活性骨料的混凝土。
6.2.5 经沉淀或压滤处理的生产废水也可用于硬化地面降尘和生产设备冲洗。
6.2.6 冲洗运输车辆宜使用循环水，冲洗运输车产生的废水可进入废水回收利用设施。
6.2.7 废弃新拌混凝土可用于成型小型预制构件，也可采用砂石分离机进行处置。分离后的砂石应及时清理、分类使用。
6.2.8 废弃硬化混凝土可生产再生骨料和粉料由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消纳利用，也可由其他固体废弃物再生利用机构消纳利用。
[bookmark: _Toc3944][bookmark: _Toc28369]7  碳排放核算及管理
7.1  预拌混凝土企业宜采用相关标准对所生产的产品进行碳足迹动态核算，并按月度对公众公布。
7.2  预拌混凝土企业宜采用相关标准对企业厂区边界范围内的碳排放量进行核算，并按年度对公众公布。
7.3  预拌混凝土企业应根据产品的碳足迹以及厂区边界范围内的碳排放量进行技术革新，保证低碳生产。


[bookmark: _Toc14767]

[bookmark: _Toc4705]附录A  预拌混凝土单方碳排放核算因子缺省值
（资料性）
A.1 单位原材料生产过程的碳排放核算
单位原材料生产过程中的碳排放因子的推荐值见表A.1。
表A.1 单位原材料生产过程的碳排放量

	序号
	原材料品种
	计量单位
	单位原材料生产过程的碳排放量
kgCO2/kg

	1
	水泥P·O 42.5
	kg
	0.752

	2
	水泥P·O 52.5
	kg
	0.854

	3
	矿粉
	kg
	0.0624

	4
	粉煤灰
	kg
	0.0345

	5
	天然砂
	kg
	0.00398

	6
	机制砂
	kg
	0.0417

	7
	石
	kg
	0.00398

	8
	减水剂
	kg
	0.72

	9
	水
	kg
	0.000148

	10
	其他(石灰石粉、钢渣粉、磷渣粉)
	kg
	0.0442



A.2  运输碳排放核算
各类运输碳排放因子的推荐值见表A.2。
表A.2 各类运输方式的碳排放因子
	运输方式类别
	运输方式排放因子


	轻型汽油货车运输(载重2t)
	0.334

	中型汽油货车运输(载重8t)
	0.115

	重型汽油货车运输(载重10t)
	0.104

	重型汽油货车运输(载重18t)
	0.104

	轻型柴油货车运输(载重2t)
	0.286

	中型柴油货车运输(载重8t)
	0.179

	重型柴油货车运输(载重10t)
	0.162

	重型柴油货车运输(载重18t)
	0.129

	重型柴油货车运输(载重30t)
	0.078

	重型柴油货车运输(载重46t)
	0.057

	电力机车运输
	0.010

	内燃机车运输
	0.011

	铁路运输(中国市场平均)
	0.010

	液货船运输(载重2000t)
	0.019

	干散货船运输(载重2500t)
	0.015

	集装箱船运输(载重200TEU)
	0.012

	光伏充电运输
	0.0043



A.3  能源消耗对应的碳排放量计算
A.3.1  化石能源的碳排放因子 
煤的低位发热量（热值）来源于企业的测量数据，当数据缺失时，可采用表A.3的推荐数据，常见能源碳排放参考系数计算结果见表A.3，天然气液体和气体燃料质量单位和容积单位换算见表A.4。
表A.3  常用化石燃料相关参数的推荐值
	燃料品种
	计量
单位
	低位发热量
GJ/t，GJ/104Nm3
	单位热值含碳量
tC/GJ
	燃料碳氧化率
%

	




固体燃料
	无烟煤
	t
	26.7c
	27.4b×10-3
	94b

	
	烟煤
	t
	19.570d
	26.1b×10-3
	93b

	
	褐煤
	t
	11.9 c
	28b ×10-3
	96b

	
	洗精煤
	t
	26.334a
	25.41b×10-3
	90d

	
	其它洗煤
	t
	12.545a
	25.41b×10-3
	90d

	
	型煤
	t
	17.460d
	33.6b×10-3
	90b

	
	其他煤制品
	t
	17.460d
	33.6b×10-3
	98b

	
	焦炭
	t
	28.435a
	29.5b×10-3
	93b

	
	石油焦
	t
	32.5c
	27.50b×10-3
	98b

	






液体燃料
	原油
	t
	41.816a
	20.1b×10-3
	98b

	
	燃料油
	t
	41.816a
	21.1b×10-3
	98b

	
	汽油
	t
	43.070a
	18.9 b×10-3
	98b

	
	柴油
	t
	42.652a
	20.2 b×10-3
	98b

	
	一般煤油
	t
	43.070a
	19.6 b×10-3
	98b

	
	液化天然气
	t
	51.498e
	15.3 b×10-3
	98b

	
	液化石油气
	t
	50.179a
	17.2 b×10-3
	98b

	
	石脑油
	t
	44.5c
	20.0b×10-3
	98b

	
	焦油
	t
	33.453a
	22.0c×10-3
	98b

	
	粗苯
	t
	41.816a
	22.7d×10-3
	98b

	
	其它石油制品
	t
	41.031c
	20.0b×10-3
	98b

	


气体燃料
	天然气
	104Nm3
	389.31a
	15.3 b×10-3
	99b

	
	高炉煤气
	104Nm3
	33.00d
	70.80c×10-3
	99b

	
	转炉煤气
	104Nm3
	84.00d
	49.60d×10-3
	99b

	
	焦炉煤气
	104Nm3
	179.81a
	13.58b×10-3
	99b

	
	炼厂干气
	t
	45.998a
	18.2 b×10-3
	99b

	
	其它煤气
	104Nm3
	52.270a
	12.2 b×10-3
	99b

	a 数据取值来源为《中国能源统计年鉴2021》。
b 数据取值来源为《省级温室气体清单指南（试行）》。
c 数据取值来源为《2006 年 IPCC 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及 2019 修订版。
d 数据取值来源为《中国温室气体清单研究》。
e 数据取值来源为 GB/T 2589。


表A.4 天然气液体和气体燃料质量单位和容积单位换算参数表
	名称
	换算参数

	天然气
	1m气态天然气=0.7256kg液化天然气


A.3.2  电力的碳排放因子
电力贯穿混凝土生产的整个过程，电力的碳排放系数取决于发电过程所使用的能源结构，主要包括水力、风力、火力以及核能发电方式，地区差异性较大，基于 LCA 的电力碳排放因子的推荐值见表A.5。
[bookmark: _Toc471477281]表A.5  基于 LCA 的电力碳排放因子的推荐值 
	区域
	因子（kgCO2/kWh）

	全国
	0.5366

	华北
	0.6776

	东北
	0.5564

	华东
	0.5617

	华中
	0.5395

	西北
	0.5857

	南方
	0.3869


A.3.3  搅拌站自有光伏发电的碳排放因子
宜为0.052kgCO2/kWh。


[bookmark: _Toc8264][bookmark: _Toc20909]附录B  GWP参考值
（资料性）

温室气体的GWP值，采用IPCC给出的100年GWP值，见表B.1。
表B.1 部分温室气体的GWP参考值
	气体名称
	化学分子式
	100年的GWP

	二氧化碳
	CO2
	1

	甲烷
	CH4
	27.9

	氧化亚氮
	N2O
	273

	三氟化氮
	NF3
	17 400

	六氟化硫
	SF6
	25 200

	氢氟碳化物（HFCs）

	HFC-23
	CHF3
	14 600

	HFC-32
	CH2F2
	771

	HFC-41
	CH3F
	135

	HFC-125
	C2HF5
	3 740

	HFC-134
	CHF2CHF2
	1 260

	HFC-134a
	C2H2F4
	1 530

	HFC-143
	CH2FCHF2
	364

	HFC-143a
	CH3CF3
	5 810

	HFC-152a
	C2H4F2
	164

	HFC-227ea
	C3HF7
	3 600

	HFC-236fa
	C3H2F6
	8 690

	全氟碳化物 (PFCs)

	全氟甲烷(四氟甲烷)
	CF4
	7 380

	全氟乙烷(六氟乙烷)
	C2F6
	12 400

	全氟丙烷
	C3F8
	9 290

	全氟丁烷
	C4F10
	10 000

	全氟环丁烷
	C4F8
	10 200

	全氟戊烷
	C5F12
	9 220

	全氟己烷
	C6F14
	8 620

	注：部分温室气体(GHG)的GWP来源于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气候变化报告2021:自然科学基础第一工作组对IPCC第六次评估报告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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